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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州市红十字会
有数据统计以来，德州
遗体捐献登记者有30位，
实捐3例。这一数字，与将
近570万的德州人口数量
相比，数字过于单薄。

89岁老人张星南成
为德州年龄最大的遗体
捐献者，宁津大学生林
英浩遗体捐献前的浪漫
爱情故事广为传颂，让
人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
感悟——— 生命可以另一
种形式延续。

一边是现实的医学
研究、治病救人延续生
命的需要，一边是传统
伦理和认识误区上的纠
结，我们该如何认知生
命完结后的现实意义，
在劝捐机制和鼓励政策
上，又该如何完善。

在禹城市殡仪馆公墓内，
张星南老人的墓地里，没有骨
灰，只有一缕白发，一副近视眼
镜。4月2日，张星南的孙女王坚
锐说，奶奶去世后，唯一留下的
是一本《遗体捐献荣誉证书》和
一张《遗体捐献接收证明》。

人死了就是一把灰，把器
官捐给需要帮助的人，就是生
命的另一种延续。这是张星南
生前劝说子女同意她捐献遗
体时常说的一句话。2012年9月
13日22时30分，老人安详地合
上了双眼，成为德州年龄最大
的遗体捐献者。

事实上，享年89岁的张星
南无偿扫大街30多年、捐资希
望工程和春蕾儿童20多万元，
这些都让世人传颂。

老人最初提出要进行遗体
捐献是1990年。王坚锐回忆，张星
南在新闻上看到一位北京的老
教授，死后捐出了眼角膜，帮助
别人重见光明。于是，在日记里
写道：死后我也捐献眼角膜，骨
灰撒进园林。直到2002年，老人自
己通过禹城市红十字会了解到
人体器官捐献相关的知识。

由于张星南眼睛近视，最
厉害的一只眼睛要靠600度的

镜片维持视力，最终，张星南填
写了遗体捐献申请。

从2002年到2010年，张星
南不停地劝说子女在遗体捐献
申请上签字。“临终前的第一件
嘱托，就是把遗体捐出来。”王
坚锐说，“其实，那时候我大爷、
二爷、两个姑姑、我父亲，姊妹5
个在2010年就签过字了。”拗不
过张星南的再三劝说，2010年，
张星南的5个子女在遗体申请
书上签了字。从她提出申请，到
劝说子女同意，最终子女全部
签字，她坚持了8年。

“每一位捐献者都有一段感

人的故事。”德州市红十字会的
陈冬梅说，89岁老党员张星南，年
轻时被错打成“反革命”，蒙冤26
年，生活节俭，化名“服奉乐”、“共
产党员”，累计捐款20多万元，去
世后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

年仅25岁的林英浩，因右
舌淋状细胞癌2010年去世。他
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高材
生，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宁津
县，在他准备创业之际，却被查
出癌症，他在火车上邂逅的女
友，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直到林
英浩去世后完成捐献。他们的
爱情故事，也让人感动不已。

直到今年4月3日，39岁于海
滨的尸体，仍停留在德州市人民
医院太平间内，他生前表达的遗
体捐献的愿望未实现(本报2012

年11月7日曾报道)。
去年10月3日，于海滨晕倒

在路边，后被德州市人民医院
120急救车送到医院急救。经确
诊，于海滨身患直肠癌，已经到

了晚期。
据当时参与急救的德州市

人民医院急诊科王护士长讲，其
实，于海滨早在2010年就得知自
己得了癌症。当时，于海滨已经
离婚多年，8年前妻子将女儿带
走后，再也没有跟他联系过。

洗胃、导尿、灌肠……在医
护人员免费护理下，这位“盘踞”
在医院处置室担架上的特殊病
人，于去年11月6日，向本报记者
表达意愿称，“我也活不了太久
了，就是想把我的遗体捐献出
去，你帮帮我吧”。

“他至今也没有达成愿望。”

德州市红十字会的陈冬梅说，像
于海滨这种情况，可以委托他的
亲戚、朋友、同事、居委会做执行
方，在他去世后通知红十字会，
将遗体接收。

按照于海滨的说法，他的户
口在德城区公安分局剪子股派
出所空挂着。民警经查找，找到
一个1973年出生的于海滨，但并
没有相片，显示已婚，户口上有
一姓夏的哥哥，无法取得联系。

经调查，于海滨属于胜利社
区，居住地在文明胡同。“文明胡
同早就拆迁了，这种情况属于人
户分离，居委会估计也不会有太

详细的资料。”民警说。
“医院不会做执行方，万一

将来他的家人找来，很容易有纠
纷。”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德州
市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于海
滨有子女并非三无人员，也不是
低保人员，民政部门暂时没有办
法帮助他。因找不到执行方，于
海滨捐献遗体的愿望没能实现。

4月3日下午，就在接受记者
采访的间隙，一位声称要申请遗
体捐献的老人打来电话。“老人
三番五次打电话，但是他儿子现
在看守所，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很
犯难。”陈冬梅说。

遗体捐献者张星南>> 为让子女同意劝了八年

未能如愿的捐献者于海滨>>

找不到亲戚朋友当执行方

政策机制

有望更完善

本报记者 王金强 马瑛

事实上，家属的确是决定捐
献遗体能否实现的最关键因素。
陈冬梅告诉记者，遗体捐献申请
需要家属签字，尤其是子女，哪
怕只有一个子女不签字，都不能
实现捐献。

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提出
遗体捐献申请的人数在不断增
多，但实现捐献愿望的却寥寥无
几。有的老人提出了申请，死后
子女却违背他们的意愿。

据德州市红十字会统计，在
现有的遗体捐献志愿者当中，年

龄大、生命将尽的患者居多，年
龄大的人生理机能衰老，无法实
现器官移植。久病而亡的遗体捐
献者，长期受药物侵染，器官无
法再利用，只能用作医学科研。

所有遗体捐献者中，最适合
捐献和器官移植的，要数交通事
故、突发病身故或猝死的人。这
类逝者，除非在世时提出了申
请，并获得家属同意，否则很难
在死后实现捐献。

在陈冬梅递给记者的一份
捐献者画册中介绍，一位济宁嘉

祥的尿毒症患者苦等肾源5年未
果，决定去当一位遗体捐献者。
最终，她的肝脏移植给一位肝病
重症患者，两只眼角膜也分别移
植给两位患者。

“像张星南老人那样的人，
确实在伦理道德水准上超出了
身边的人一大截。”为张星南事
迹做过报告的禹城市义工组织
负责人陈金达说，在中国人的传
统观念里，“逝者为大”、“入土为
安”等传统观念仍然很浓烈，一
些农村老人过世后，为了保留全

尸，没火化就偷偷地埋了，更别
说遗体捐献了。

“我们往往都会在遗体捐献
延续另一个生命和入土为安等
传统观念中纠结不已。”陈冬梅
说，像张星南老人这样乐于奉献
的，不止体现在她在捐献遗体这
个事上，更多的是她30多年如一
日无私奉献，所以选择死后捐献
遗体也不足为奇了。

令人遗憾的是，有遗体捐献
意愿的人和他的家属，还不能共
同捅破那层观念的“窗户纸”。

遗体捐献难在哪>> 捅破传统观念的“窗户纸”

在德州市立医院保卫科
科长陈涛眼里，如果有更好
的政策或机制，去处理那些

“无主尸”，或许能实现遗体
捐献在数量上的突破。“无主
尸”一般分为三种：一是家属
认为是医疗事故的，对处理
结果不满意，试图通过保存

“证据尸体”作为获赔手段；
二是死者有姓名和家属，但
因故被亲友放弃认领的；三
是被“120”急救车送到医院
的“三无人员”，大多没有携
带有身份线索的物品，加之
无人报案，就成了无名尸体。

“遗体防腐保存每天每
具收防腐冰冻费100元，如果
无名尸体得到公安机关的具
体处理意见，申请后需要公
示三个月，确认后由公安部
门开具证明，再去火化。”陈
涛说，公示费、火化费等也是
不小的开支。

陈冬梅坦承，类似于海
滨的案例，如果有一个第三
方社会机构肯出面办理委托
事务，就不会造成遗愿落空，
也不会造成资源浪费。

德州学院医学系副主任
董茂江说，从唯物主义角度
看，人死后就成了没有生命
体征的物体。以德国为例，由
于遗体捐赠数量日益增多，
供给远远超过需求。德国人
如果把遗体捐赠给研究机
构，死者家属可获得一笔葬
殓费。

这些观念上的引导和鼓
励做法，都值得学习。中国人
往往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
母，对器官捐献有抵触心理。

德州学院医学系即将成
为遗体捐献接收资质的机
构，这为遗体捐献在技术、载
体和服务上，将创造更大的
便利，但更多的是，期望人们
对遗体捐献观念的改变和遗
体捐献鼓励政策的改进。

“数量太少、需要时间过
程以及更多的宣传。”陈冬梅
说，每年5月8日，会通过红十
字日“博爱周”活动，宣传遗
体捐献知识。如果遗体捐献实
例更多，还将在丧葬补助、专
门的捐献者祭奠场所建设方
面，迈出更实质意义的一步。

“比如，让每一位捐献者
的笑脸，挂在纪念碑上，让家
属微笑着去祭奠他们。”陈冬
梅说。

本报记者 王金强 马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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